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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2020 年 1 ?至 5 ? ， 李

某实名投诉底楼居民张某在楼
梯下私自堆放木制货架存放杂

物影响楼道公共安全、 消防安

全 ， 要求整治还楼道环境整
洁。 在这之前， 虽然居委会协

同物业和城管部门进行了多次
宣传劝说， 但张某夫妇始终固

执地认为这根本不影响居民通

行和消防安全， 坚决不肯拆除
木制货架。 城管部门、 居委人

员因考虑到张某夫妇年事已高
不敢强行处置， 导致问题一直

没有解决。 政府部门在接到李

某投诉后， 委托闵行区人民调
解中心访调委进行调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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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案情

找出问题焦点

调解员首先认真查阅了有关材

料， 并分别深入社区居委和镇有关

部门听取前期处置协调的情况。 在

基本掌握事实情况后， 调解员与投

诉人李某取得了联系， 李某坚称自

己实名投诉就是为了还楼道一个整

洁， 同时也承认自己在 4年前购房

搬迁到此居住后， 与对门张某夫妇

邻里关系一直不和谐。 调解员在与

李某进行了初步沟通后， 肯定了她

为楼道公共安全的行为是正义之

举， 应该得到支持， 调解员表示将

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矛盾化解， 稳妥

地把楼梯下的货架拆除。 李某希望

调解员能够尽快解决已拖延近半年

的问题。

通过多方面的调查， 调解员仔

细全面分析李某进行投诉的主要原

因， 一是认为楼道货柜堆物不安

全、 不整洁， 但由于双方邻里关系

不和睦， 无法直接上门进行沟通协

调； 二是认为社区相关部门畏难，

无法改变楼梯下堆物的状况。 经再

三考虑， 调解员认为， 只有从张某

处入手做工作， 劝说其主动拆除楼

梯货架， 才是解决邻里之间矛盾纠

纷的关键。 在确定了化解问题的焦

点和主攻方向后， 调解员立即会同

社区居委干部， 登门拜访了张某夫

妇， 首先是倾听其对楼道堆物一事

的解释和与邻居李某之间的矛盾，

适时进行对话交流引导， 告知张某

占用楼道公用部位虽然不影响他人

通行， 但根据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

理规定》 第五十六条、 第八十五

条， 《上海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 第五十条， 以及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

定， 属于违法行为。 通过耐心仔细

的促膝交谈， 张某当场表示楼道堆

物行为是不规范的， 但因自家的这

个货架室内无地方存放， 货架上的

东西也不舍得丢弃， 故不愿意放弃

货架。 但如有上级检查可以配合临

时处置， 张某的态度比以前有了明

显的好转， 也为成功调解此次纠纷

打下了基础。

协调各方意见

依法破解难题

在全面了解原委的基础上， 调

解员马不停蹄地主动与政府有关部

门对接， 召开工作协调会统一思

想， 明确认识， 确定继续做好张某

夫妇的思想感化工作， 引导两人主

动撤除货架及物品， 城管部门加强

对小区的规范宣传和整治行为。 随

后， 调解员和居委干部多次登门做

张某夫妇的工作， 宣传法律法规，

帮助其出谋划策， 引导其在天井里

搭建一个符合规范的防雨棚， 并帮

助联系雨棚制作商家协助。 在得到

张某同意的基础上， 协调商家上门

施工安装防雨棚。

2020 年 6 月， 在居委会的协

助见证下， 门外楼梯下的置物货架

被搬进房屋内的天井防雨棚。 城管

部门、 居委会立即在墙壁上张贴禁

止停车、 堆物宣传标识， 楼道公共

部位的堆物彻底整治， 而两家之间

持续 4年的矛盾纠纷得以消除。 至

此， 这起因楼道公共部位堆物引发

的纠纷终于划上圆满的句号。

【调解心得】

本起邻里之间楼道堆物的纠

纷， 由于各种缘故造成李某情绪偏

激。 而张某夫妇年老固执， 不宜强

行处置。调解员认真分析案情，选准

主攻焦点， 加强谈话交流， 依法释

义，以情说理，帮助老人出谋划策用

行动引领。 同时不失时机抓好与李

某的沟通， 既肯定其关心社区安全

和环境整洁， 而且从感情上寻求她

的认知和心理的转变。

立足社区依靠居委基层组织，

全力化解堆物现象是这起纠纷案的

关键， 调解员首先克服自身的畏难

情绪，做到依法劝说，有理有据，条

理清晰引用法规确当， 友情引领帮

助到位，促进了老年人的认识转变，

主动消除了近十年占用公共部位的

堆物。这起案件的最终化解，离不开

基层职能部门的支持和努力， 加强

协调，通力合作，针对调处工作一定

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竭尽全力为

老百姓化解矛盾纠纷。

堆物占道，如何还楼道整洁？
闵行区人民调解中心依法劝说化解纠纷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邵文龙

陈先生夫妻俩花费 1.58

?元冲动买下一只布偶猫， 回

家后却发现没有精力喂养， 试

图退回， 其间与宠物店产生纠
纷。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购买宠物后欲
退还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冲动买下布偶猫又退回

2019 年 12 月 24 日， 陈先生

和妻子程小姐逛街时来到一家宠物

店， 见到一只可爱的布偶猫小黑，

一时心动， 以 15800 元的高价将其

买下。

当晚回家后， 夫妻俩发现小黑

到处跑， 随处如厕， 他们也没有精

力喂养， 便于第二天早上与店铺沟

通欲退回小黑。 宠物店经理表示需

要支付购猫总价款 30%的违约金才

可以退货。 陈先生同意并将小黑退

回， 但迟迟未收到店铺的退款。

2020 年 1 月 6 日， 店铺经理

联系陈先生， 因为发现小黑鼻头有

黑色沉淀， 出现感冒症状， 怀疑系

陈先生和程小姐照顾不当导致小黑

生病后恶意退回， 因此不同意退

款， 要求陈先生和程小姐带小黑回

家。

调解后店家不退款

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解， 双方

签署调解协议， 宠物店同意陈先生

退还小黑及赠送的猫粮、 猫砂等并

扣除 30%的违约金。

但陈先生迟迟未收到退款， 于

是诉至青浦法院并要求宠物店及时

退款。

陈先生诉称， 市场监管部门调

解后， 宠物店经理同意退款， 并在

2020 年 4 月 13 日要求签署退款协

议， 但在协议上有备注， 关于备注

的内容， 双方未协商成功， 宠物店

未退款。 宠物店提供的大众点评平

台上的不实评论并不是自己发布

的， 也没有请其他人发布。 因此宠

物店应该予以退款， 并且支付由此

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

宠物店经理辩称， 认可市场监

督部门协议中的内容， 但是约定了

陈先生和程小姐不能发布不实言

论， 但去年 6月和 7月大众点评上

的评论已经对自己造成经济损失。

法官细心调解达成和解

承办法官听取了各方意见后，

充分了解了各方的关切点。

宠物店经理认为， 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宠物店经营困难， 陈先生和

程小姐刚购买布偶猫便要求退货，

眼看已经赚到手的钱又要退回去，

内心实在不愿意。 此外， 宠物店认

为陈先生和程小姐将小黑退回时，

发现小黑鼻头发黑， 疑似感冒， 认

为陈先生和程小姐没有照料好小

黑。

陈先生和程小姐承认自己是冲

动消费， 没有饲养宠物的经验， 没

想到布偶猫小黑买回去后， 小黑在

家里到处跑， 没有精力继续饲养。

故陈先生和程女士愿意承担一部分

损失， 但坚持要求宠物店退还剩余

货款。 在诉讼前， 宠物店经理在大

众点评上发现， 有对宠物店的负面

评论， 宠物店怀疑是原告发布的，

因此双方矛盾激化。

承办法官充分了解双方之间的

分歧， 耐心调解。 鉴于宠物店不能

证明恶意评论是陈先生与程小姐发

布的， 因此宠物店应按照退款协议

退还 8360 元货款。 陈先生一方也

作出让步， 放弃了对利息的诉讼请

求， 并自愿承担诉讼费用。

双方于当天签署了调解协议。

【法官说法】

与普通商品买卖不同， 在法律

上宠物是有着生命的 “物”， 饲养

它们需要买主后期在金钱、 时间及

精力上的持续投入， 消费者在购买

前应充分思考， 谨慎考虑自己的实

际情况。

陈先生和程小姐一时兴起买下

了布偶猫小黑， 系典型的冲动型消

费。 最后双方虽达成一致合意签署

了调解协议 ， 但给小黑造成了惊

恐， 使其在几番折腾中感冒生病。

法官提醒， 消费者理性消费， 才是

对宠物真正的爱护。

消费者冲动买下名贵布偶猫又反悔
法院悉心调解化解一起消费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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